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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文件 

中石化联质发（2020）154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 2020 年石油和化工行业 
领航企业遴选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专业协会、地方行业协会、大型集团公司，联合会会员及有关企业： 

为落实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<培育制造业领航企业推动产业

链协同发展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工信部产业（2019）280 号）要求，

进一步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，遴选和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

的综合实力领航企业，有力支撑我国制造强国建设，按照工信部总体

部署，我会将组织开展 2020 年石油和化工行业领航企业遴选工作，现

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遴选范围和对象 

（一）综合实力领航企业 

面向集团公司（可以跨行业），遴选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

位，在全球技术、标准、市场等方面具有较强话语权和影响力，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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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力强的大企业集团。 

（二）行业发展领航企业 

面向化肥、无机酸碱盐、有机原料及中间体、精细化工、合成材

料、化工新材料等领域的企业，遴选在行业中处于先进水平，在产业

链中占据重要地位，相关指标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的大型企业和企业

集团。其中： 

1、化肥领域，主要针对氮肥、磷肥、钾肥、复合肥及新型肥料等

企业。 

2、无机酸碱盐领域，主要针对氯碱、纯碱、无机盐、硫酸、硝酸、

盐酸等企业。 

3、有机原料及中间体领域，主要针对甲醇、乙二醇、烯烃、PTA、PX

（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产品）等有机原料及中间体企业。 

4、精细化工领域，主要针对涂料、农药、染料、胶黏剂、助剂（包

括但不限于上述产品）等企业。 

5、合成材料领域，主要针对合成树脂、合成橡胶、合成纤维等企业。 

6、化工新材料领域，主要针对工程塑料、高端聚烯烃、特种橡胶、

特种纤维、氟硅材料、聚氨酯材料、膜材料、可降解塑料、电子化学

品（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产品）等企业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综合实力领航企业 

1、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 

2、企业近两年营业收入连续不低于 800 亿人民币，营业收入排名

进入全球同行业前 10 名。 

3、主营业务突出，企业在产业生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，产业链带

动力强，在国际上有较强竞争力，至少有一类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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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全球前三。 

4、创新水平行业领先，研发投入和国际发明专利位居国内同行业

前三，技术实力雄厚，拥有国家级研发机构（如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、

国家工程实验室、国家创新中心等）或承担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，参

与或主导国际技术标准和产业标准的制定。 

5、管理先进，效益效率领先，净利润总额、收入利润率、人均营

业收入、净资产利润率高于行业发展领航企业平均水平。 

6、有海外研发机构或海外生产经营机构，跨国指数[(海外资产/

总资产+海外收入/总收入+海外雇员数量/员工总数)/3]在 8%以上。 

7、践行新发展理念、履行社会责任，未被纳入企业不良行为记录，

近五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。 

（二）行业发展领航企业 

1、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 

2、企业近三年该领域的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值排名居国内同行业前

15 位。 

3、企业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、履行社会责任，未被纳入企业不良

行为记录，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。 

三、申报方式 

采用定向邀请申报和企业主动申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请符合条

件的企业积极申报，参加遴选。 

四、遴选程序 

我会根据遴选标准进行评审初选、推荐后，工信部组织论证，征

求相关方意见后形成石油和化工行业领航企业名单。 

五、其他 

1、本次遴选工作不收费，请有关专业协会、地方行业协会结合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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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要求，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，并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之前

将统一装订好的申报书（见附件）和其他证明材料以及包含上述材料

电子版的光盘或 U 盘，快递至我会（质量安全环保部）。 

2、企业可以同时申报多个领域，但是每个领域需单独提交申报书。

申请综合实力领航企业时，申报书中标记“※”符号的地方可不填。 

3、领航企业名单每年动态调整，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会同石化联合

会等行业协会发布。 

4、对于入选名单企业，政府有关部门将建立优质企业“直通车”

联系制度，从强化精准服务、加大政策支持、加强宣传推广、减轻企

业负担、发挥企业作用等方面做好服务保障。 

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质量安全环保部 

联系人：丁士育  孙琳  潘蕊 

电话：010-84885009、84885418  E-mail:hgscb5009@126.com 

材料邮寄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安慧里四区 16 号 505 室 

邮编：100723 

附件： 2020 年石油和化工行业领航企业申报书 

 

 

 

 

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24 日 

 

 

主题词：石油和化工  领航遴选 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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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 
 
 
 
 

2020 年石油和化工行业领航企业 

申报书 

 
 
 
 
 
 
 
 

企业名称：（盖章） 

申请时间： 
 
 

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

二〇二〇年八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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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说明 
 

一、本申报书为企业申请 2020 年石油和化工行业领航企业填

写。 

二、申报企业应按照填写要求和实际情况，认真准确填写表

中数据和内容。遴选单位承诺将为申报企业做好资料保密工作。 

三、提交的纸质材料请使用 A4 纸双面打印或印刷，装订平整，

采用普通纸质材料作为封面，一式两份并加盖公章。



 

 7 

 
 
 
 

企业自我声明 
 

1、本企业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、履行社会责任，未被纳入

企业不良行为记录，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。 

2、所提交申报材料和数据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

年   月   日 

 （申报单位公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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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  

企业类型 □国有□合资□民营□其他 

通讯地址  邮政编码  

企业网址  传真  电子邮箱  

法人代表  电话  手机  

主要负责人  电话  手机  

申报联系人  电话  手机  

企业经济 

效益 

2019 年企业营业收入位列全球同行业：第名。 

 

 

重要指标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

营业收入（万元）    

资产总额（万元）    

纳税总额（万元）    

利润总额（万元）    

净资产利润率（%）    

净利润率（%）    

收入利润率（%）    

员工总数（人）    

人均营业收入（万元）    

所有者权益（万元）    

申报领域 

（单选） 

 

□综合实力领航企业 

 

行业发展领航企业：   □ 化肥     □无机酸碱盐    □有机原料及中间体 

□精细化工  □合成材料      □化工新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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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领域生产

的主要产品 
 

本领域 

经营情况

（※） 

本领域主营业务收入占全部业务收入比重： 

重要指标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

主营业务收入（万元）    

利润总额（万元）    

本领域 

主营产品 

竞争力 

主营产品质量水平 

及执行标准先进性 
 

本领域哪些主营产品

市场占有率位居 

全球前三 

 

产品名称 全球市场占有率及排名 国内市场占有率及排名 

（产品 1） %,（ ） %,（ ） 

（产品 2） %,（ ） %,（ ） 

（产品 3） %,（ ） %,（ ） 

（产品 4） %,（ ） %,（ ） 

企业 

技术创新 

能力 

上一年企业研发经费支出（万元） 
及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

万元，   % 

截至上年末企业研发人员数量（人） 
及占企业全部职工比重 

人，% 

近三年企业研发经费
投入（万元） 

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

   

企业拥有有效专利数量 
共计：个，其中，发明专利：个。 
拥有国际发明专利：个 

企业拥有研发机构情况 

（企业自建研发机构及企业拥有国家
级研发机构（如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、
国家工程实验室、国家创新中心等）数
量、名称等情况）。 

企业牵头制定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 
行业标准、团体标准数量 

 
 
共计： 个 

 

国际标准：个； 

国家标准：个； 

行业标准：个； 

团体标准：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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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研究情况，
及获国家、行业和地方科技奖励情况 

 

 

 

 

国际化 

程度 

重要指标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

海外收入（万元）    

海外资产（万元）    

海外员工数（人）    

海外生产经营 

机构数量 
 海外研发机构数量  

跨国指数 
（计算方法：(海外资产/总资产+海外收入/总收

入+海外雇员数量/员工总数)/3]） 

推进绿色 

发展情况 

责任关怀 

实施推进情况 
 

绿色制造体系 

建设情况 
 

相关材料 

1.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 

2.企业 2017 年、2018 年、2019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相关财

务报表的复印件或其他证明材料； 

3.近 3 年获得的有效专利目录； 

4.近 3 年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研究及获国家科技奖励相关材料和目录； 

5.企业认为须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

 




